
臺南市 106學年度校園空氣品質漫畫比賽活動簡章 

 

壹、依據：教育部校園空氣品質教育宣導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 藉由漫畫的競賽與繪製過程，讓學童瞭解空氣品質、空氣品質指

標判讀與空氣品質旗幟代表意義及因應作為。 

二、 為強化校園師生對空氣品質之認知與重視，強化自我健康防護概

念，進而喚起自身所居環境的意識。 

參、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臺南市後東區德高國小 

肆、參加對象及組別： 

一、參加對象：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小學生。 

(一)國中部分：本市各國中普通班，至少送一件。 

(二)國小部分：本市各國小。 

1、普通班 12班（含 12班）以上中、高年級，至少送一件。 

2、普通班 12班以下中、高年級，請踴躍送件。 

(三)國中小美術班，各組至少送一件。 

二、比賽組別（以 106學年度為準） 

(一)國中組：國中普通班組（含技藝班）、國中美術班組。 

(二)國小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美術班中年級組、美術班高年級

組。 

伍、參賽說明 

一、作品主題：空氣品質之相關議題。 

二、作品規格： 

(一)以漫畫方式呈現。 

(二)作品格式： 

1、手繪圖稿作品以四開圖畫紙（長 39cm×寬 54cm）畫紙繪製，

呈現漫畫格式。 

2、請自行確認原始手稿圖之清晰，以免影響評選結果。 

3、限平面作品，恕不接受立體作品。使用複合媒材總厚度不得

超過 0.5公分，作品不可裱糊或裝框。 

4、創作媒材不限，可以用鉛筆、蠟筆、鋼筆、畫筆、水彩…，

但不得以電腦繪製。 



陸、評分標準 

評分標準 百分比 內容說明 

創意度 50% 含訴求手法新穎度、原創性、精彩度、趣味度 

主題性 20% 作品呈現之主題性 

整體技巧 30% 手繪圖美觀度 

柒、參加說明 

一、繳交方式：親送或郵寄。 

二、 繳交日期：106 年 8月 30日起到 106年 10月 30日止（以郵戳為

憑）。 

三、繳交資料： 

(一)報名表 1份(以學校為單位) (附件 1)。 

(二)作品 1份，參賽學生基本資料（附件 2）請打印後黏貼於作品背

面右下角。 

(三)作品原創切結書(附件 3)。 

四、收件地點：本市東區德高國小總務處收，請於信封外註明「臺南市

106學年度校園空氣品質漫畫比賽活動送件-國小(中)組」。  

五、聯絡及諮詢：本市東區德高國小總務處。 

    聯絡及諮詢電話：06-2681891#803。 

捌、評審方式 

一、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人員擔任評審。 

二、各組錄取第 1名 1件、第 2名 2件、第 3名 3件、佳作若干名（視

作品水準暨參賽件數多寡而定、擇優錄取）。 

三、參賽作品水準未達評審標準，該獎次得以從缺。 

玖、獎勵 

一、第一名：每人頒發圖書禮券 3,000 元及獎狀乙紙，指導老師得由各

校核予嘉獎 2次。 

二、第二名：每人頒發圖書禮券 1,000 元及獎狀乙紙，指導老師得由各

校核予嘉獎 1次。 

三、第三名：每人頒發圖書禮券 500元及獎狀乙紙，指導老師得由各校

核予嘉獎 1次。 

四、佳 作：每人頒發獎狀乙紙，指導老師核予獎狀乙張。 

五、同一位教師指導學生分獲各組名次時，以分項最高獎勵為限；若指

導教師為代理代課教師，則核予獎狀乙張。 

六、作品交件後，不得隨意更改指導老師。 



拾、注意事項： 

一、作品內容不得出現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訊息或提示。 

二、採個人創意設計，不得為集體創作，每人限送交一件作品參賽，且

每件作品限一位指導老師。每人限參加一件作品，重複報名者取消

參賽資格。 

三、參賽作品需為未曾刊載於任何型式之媒體、未曾獲得任何獎勵之作

品，且一稿不得二投。不得由他人代製、抄襲或冒名頂替。如經查

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回已領取之所有獎項，並請注意著作權

問題，如有違反著作權法者，請自行負責。 

四、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悉由作品提供

者自行負法律責任，概與主辦單位無關。 

五、得獎作品不予領回，作品之著作權全部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並有權

視需要更改運用，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於不另行通知及致酬之情況

下，有重製、廣告宣傳、網站公開展示、公開傳輸之權利。 

六、其他非得獎參賽作品，均可於成績公告後二星期內親自向承辦單位

領回，逾期則由主辦單位全權處理，不得異議。 

拾壹、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活動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活動

簡章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公布補充之權利。 

拾貳、經費來源：教育部或市預算編列支應。 

拾參、敘獎：承辦學校有功人員依據「臺南市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教職員

講懲案件作業規定」規定辦理。 

拾肆、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臺南市 106學年度校園空氣品質漫畫比賽活動報名表 

 

〈請分組別填寫，每組 1份） 

校名           區         國小(中) 

組別 

□國中組      □普通班（含技藝班） □美術班 

□國小組      □普通班中年級       □普通班高年級 

              □美術班中年級       □美術班高年級 

編號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1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2    

3    

4    

5    

6    

7    

8    

9    

10    

備註： 

1.參賽學生及指導教師均須填寫中、英文姓名。 

2.本表若不足，請自行延伸。請將紙本隨參賽作品寄出，並將電子檔寄至活動承辦學校

鄭主任，電子郵件信箱：cmwcheng@gmail.com。 

3.組別請分國中組普通班、國中組美術班及國小組普通班高年級、國小組美術班高年級、

國小組普通班中年級、國小組美術班中年級等 6種組別填寫。 



附件 2 

臺南市 106學年度校園空氣品質漫畫比賽活動個人資料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組別 

□國中組    □普通班        □美術班 

□國小組    □普通班中年級  □普通班高年級 

            □美術班中年級  □美術班高年級 

作品名稱  學校名稱  

參賽學生 

姓名 

____年____班          (中文) 

                      (英文) 

指導老師 

姓名 

                   (中文) 

           (英文) 

聯絡資料 

學校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請填負責業務或可諮詢問題人員行動電話) 

 

創作心得 

(約 100字) 

 



附件 3 

 

臺南市106學年度校園空氣品質漫畫比賽活動 

【作品原創、著作權授權使用及著作權讓與同意切結書】 

    

    本參賽作品確實為本人原始創作且親自製作完成，並無假以

他人或抄襲仿冒他人之情事，且未曾於他項競賽中獲獎，且一稿

無二投情形。作品內容無出現有關作者個人之相關訊息或提示。 

如違反規定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立即取消本人之參賽資

格；若為得獎作品，則無條件歸還已領之獎狀、獎金及相關得獎

證明並接受相關罰則。又若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由本人負完

全法律責任，與主辦單位無涉。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全部歸屬主辦單位所有，並有權視需要更

改運用，同意授權主辦單位於不另行通知及致酬之情況下，有重

製、廣告宣傳、網站公開展示、公開傳輸之權利。 

    同意承認本活動簡章的各項內容及規定，本活動簡章若有未

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保留隨時修改公布補充之權利。 

 

 

立承諾書人：                  簽章(親簽) 

(參賽者) 

身分證號碼： 

 

 

 

 

 

中華民國   106 年         月        日 

 


